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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证券代码：

000998

公告编号：

2015-5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22日收到控股股

东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新股份” ） 出具的 《关于股票质押的通

知》，称其于近日将持有公司的500万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99,

610万股的比例为0.50%）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该笔质押已办理完毕

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之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手续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新大新股份共计持有公司144,107,710股股份，其中质押股

份数共计132,6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3.31%。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776

证券简称：柏堡龙 公告编号：

2015-018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浦发银行流动资金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 （以下简称 “浦发银

行” ）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于2015年9月18日收到保证借款5,000万元用于支

付材料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从2015年9月18日起到2016年9月17日止）。 该《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系《融资额度协议》（编号820820152800820）的附属融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22日

股票代码：

600895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5-051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星期二）接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浦东国资委” ）的通知，浦东国资委正在筹划、研究与本公司

相关的重大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9

月23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

公司将保持与浦东国资委的密切联系，尽快确认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

停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 23�日

证券代码：

600589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

2015-053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2782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2015-04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7月25日，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

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溢租赁）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宁波分行）向上海禧徕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禧徕乐）发

放委托贷款4000万元。 借款期限2014年7月25日至2015年7月25日，借款利息 18%/年，委

托贷款抵押物为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韶山路南侧、珠江路西侧46533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并由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宿迁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淮安禧徕乐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冯义忠、杨成义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5年6月21日起，上海禧徕乐未及时支付委托贷款利息，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委

托贷款利息已逾期满三个月。 2015年7月25日委托贷款合同到期，上海禧徕乐亦未及时归

还本金和利息。

目前，公司已采取相应措施，敦促上海禧徕乐及时归还本息。

根据公司贷款类资产分类标准，本金或息费逾期 90�天以上，列入可疑类资产，预计将

对公司当期业绩带来一定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委托贷款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5-105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806,

910,17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46.78%，下称"新湖集团"）通知，新湖集团将其原质押给渤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210,000,000股解除质押，并于2015年9月21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时，新湖集团将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145,000,000股质押给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质押期限自2015年

9月21日至质押登记解除日止, 并于2015年9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近日,本公司股东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462,334,913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5.68%，下称“宁波嘉源” ）通知，宁波嘉源将原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本公司股份107,560,000股解除质押，并于2015年9月21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至目前，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3,020,889,22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7.12%; 宁波嘉源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332,2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2015-075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收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

公司董事长利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额度为连续十二个月内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按发生额累计计算）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且不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现将公司委托理财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一、截止公告日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汇利丰”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购买金额：

人民币1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9月23日至2015年10月15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3.7%。

2、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汇利丰”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购买金额：

人民币2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9月17日至2015年10月23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3.7%。

3、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行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

购买金额：人民币1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9月17日至2015年10月26日；产品类型：保本保

证收益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3.8%。

4、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如意宝” RY150033期机构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人民币0.5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9月16日至2015年10月23日；产品类型：保本

浮动收益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4.0%。

5、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2015福结存6888号）；购买金额：人

民币2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0月23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收

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3.8%。

6、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义乌农商银行机构专项2015年第20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购

买金额：人民币2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9月16日至2015年10月23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

收益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4.20%。

7、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 ：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挂钩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

（GGHJ035）；购买金额：人民币1.7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9月16日至2015年10月20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4.45-4.85%。

8、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人民币对公理财产品；购买金

额：人民币1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0月26日；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

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3.65%。

9、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义乌农商行机构专项2015年第17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购买

金额：人民币1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8月31日至2015年10月22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

益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4.30%。

10、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义乌农业银行“本利丰34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购买金

额：人民币1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8月28日至2015年10月1日；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

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3.50%。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到期已收回本息的理财产品：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义乌农业银行“汇利丰” 对公定制理财产品；购买金额：人

民币1.7亿元；起止期限：2014年9月17日至2014年10月10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实际收益：492,767.12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支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义乌

农业银行“汇利丰”对公定制理财产品；购买金额：人民币1.3亿元；起止期限：2014年9月18

日至2014年10月10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实际收益：360,438.36元。

3、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2014福结存2001号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购买金

额：人民币1亿元；起止期限：2014年10月27日至2014年11月10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

益型；实际收益：156,712.33元。

4、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2014福结存2001号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购买金

额：人民币2亿元；起止期限：2014年10月28日至2014年11月20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

益型；实际收益：548,493.15元。

5、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义乌农商银行JGZX2015008理财产品；购买金额：人民币1

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5月18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实际收益：

403,424.66元。

6、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2015福结存0008号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购买金

额：人民币1.3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4月21日至2015年5月18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型；实际收益：413,506.85元。

7、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5年第4842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

产品；购买金额：人民币2.5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4月23日至2015年5月18日；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实际收益：706,849.32元。

8、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2015福理财0008号理财产品；购买金额：人民币1

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4月23日至2015年5月28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实际收益：

479,452.05元。

9、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2015福结存5888号《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购

买金额：人民币1.5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6月19日至2015年7月3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

收益型；实际收益：189,863.01元。

10、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义乌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购买金额：人民币0.2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6月16日至

2015年7月17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实际收益：69,643.84元。

11、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 ： 义乌农商银行 2015年第 2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JGZXKF2015002）；购买金额：人民币1.5亿元；起止期限：2015年6月19日起一个月左

右；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可视公司资金情况随时赎回14000万元以下）； 2015年7

月3日赎回1.4亿元， 实际收益222,849.32元；2015年7月21日赎回0.1亿元， 实际收益36,

383.56元。

12、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义乌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JG150009）；购买金额：人民币0.25亿元；起止期限：

2015年8月4日至2015年9月6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实际收益：88,150.68元。

上述委托理财本金及收益均已收回。

三、连续十二个月理财产品累计金额

截止目前连续十二个月公司累计委托理财金额28.45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284.98亿元）的9.98%，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88.18亿元）的32.26%。

截止本公告，公司无其他未披露的委托理财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399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

2015-054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50号锦州新华龙钼

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05,425,3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光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王德志、王瑞琪、姚长辉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韬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徐立军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425,300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2,579,300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包钢支行申请国内保理融资业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5,425,300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增加注册资

本及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29,300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为子公司向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分行

申请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29,300 100.00 0 0.00 0 0.00

3

关于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包头包钢支行

申请国内保理融

资业务的议案

29,3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鹤、孙庆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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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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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9月2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9月 21日———2015年9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22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21日15：00至

2015年9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合明先生主持。 2015年9月7日，公司董事

会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3、股权登记日：2015年9月17日

4、会议地点：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3号凯撒工业城6楼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234,109,52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91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32,683,36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58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426,1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34,169,52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868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32,743,36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54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426,1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84％。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符合

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公司股东会逐项审议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的方案，主要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2.1�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2�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议案2.2.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2.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4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5滚存利润安排及期间损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6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本次重组发行股份的方案

议案2.7.1本次重组涉及的股份发行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1.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1.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3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3.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3.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对象包括凯撒集团在内的不超过10名符

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4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4.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发行股份的定价及其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4.2价格调整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4.3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发行股份的定价及其依据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5�发行股份的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5.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要发行股份的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5.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需要发行股份的数量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6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6.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6.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7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7.8募集的配套资金用途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8�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9�盈利承诺及补偿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0超额业绩奖励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1�决议有效期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凯撒集团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22,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4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2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施念清、张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2日


